行风职业道德建设十项规定

1．全体员工必须树立以病人为中心，以质量为核心的服务思想，主动热情对待病人，关心病人。认真做好文明行医工作，切实执行医院《文明服务和行为规范》。不准推诿、中伤病人，不得与病人发生争吵。若有发生，按《职工奖惩条例》处理。  

2．实行人性化服务，不断改进就医流程。医院开设一站式服务中心，配备专职门、急诊导（分）诊人员。落实首问负责制，正确引导病人及时就诊。畅通“绿色通道”，确保危重病人得到及时救治。加强“最多跑一次”工作建设，减少窗口排队，缩短等待时间，提高服务效率。

3．创造良好就医环境，提供便民和承诺服务。积极为病人提供安静、安全、舒适、温馨、整洁的诊疗环境，为老年病人等特殊人群设立专门的挂号、付费、取药窗口；在规定时间或医院承诺的服务时间内，及时实施各类检验、检查等服务项目，并出具相关报告。

4．认真执行《执业医师法》、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等相关的法律法规，学习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》，加强医疗质量管理和医疗安全防范工作。医护人员要严格执行诊疗规范，认真落实首诊负责制、三级查房制、手术审批制、术前讨论制、术前病人谈话制、麻醉谈话制、交接班制、会诊制、疑难危重死亡病例讨论制等，确保医疗安全。在诊疗工作中要尊重病人的知情权和隐私权，让病人了解诊疗方案，并落实各种谈话制度，改善医患关系。

5．认真履行医务人员职责，不得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或收受病人及其家属和中间人的“红包”（包括现金、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等），若有发生，按照《职工奖惩条例》进行处理。对于个别暗示、索要“红包”，性质严重者，按照《职工奖惩条例》和上级相关规定处理。

6．医务人员应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，遵纪守法，克己奉公，廉洁自律。在药品（含试剂）、医疗器械、后勤物资采购或基建过程以及其他医务活动中，科室和个人不得收受生产、经营企业或建筑承包商及其代理人给予的发票价外的现金（宣传费、补助费、活动费、信息费、开单费、统方费等）、贵重物品，向生产和经营企业报销发票等行为。不得私自接受医药、设备企业赞助的国内、境外各类学术会议和考察活动、旅游等。禁止以科室集体名义开支为名，收受药品、器械等各类回扣和赞助费。若有发生，按照《职工奖惩条例》进行处理。

7．严格实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，杜绝药品回扣现象。切实加强医院药事管理，确保药品质量，杜绝伪劣过期和变质药品进入医院，保证群众用上放心药。各项采购活动必须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按照文件和医院规定的招标采购管理办法进行采购。

8．严格执行医疗服务收费标准，不得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或乱收费，做到无错收、漏收。所有医疗收费一律归口财务科管理。若有违反，追究当事人和科主任责任，以违规金额的多少，酌情扣除1～6个月绩效工资。

9．员工必须严格遵守医院工作人员条例和医保制度，不得利用工作之便违规开大处方，超范围用药，不得作伪证，不得冒用病人之名配药、治疗等。若有发生，则视情扣除l～6月绩效工资，情节严重者，由司法部门追究相关责任，医院同时作出相应处理。

10．工作时间，不得做与本职工作无关的事情，违者按行风效能相关规定处理；重复被查处者，可给予缓聘、待岗、解聘等处理。
